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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明梵村雲棲寺沙門釋袾宏傳〉記載，雲棲祩宏（1535-1615 年）具深

厚的儒學基底。由此角度觀察祩宏豐富的著述，本文發現《往生集》與《緇門崇

行錄》在目錄的安排及內文的體例方面繼承了歷史前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以

佛法為主軸而交織以儒家思想的獨創應用。 

  本文首先對《往生集》與其相關歷史前作《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和《佛祖

統紀‧淨土立教志》之目錄進行比較，凸顯《往生集》目錄所映現的儒家等列觀。

接著關注《緇門崇行錄》的十種善行，說明祩宏如何更改僧傳三部的十科舊式來

傳達新訴求，以理解「忠君」善行的必要性。下一章綜合觀察《往生集》與《緇

門崇行錄》內文，溯源此兩部輯錄共同使用的論贊系統，並陳述雲棲祩宏據此開

創出的新的批評場域。藉由對《往生集》和《緇門崇行錄》的觀察，今人可進一

步理解蓮池大師如何在艱難的境況之中以弘法為己任，對當時代做出積極的回應

與呼籲。 

 

關鍵字：雲棲祩宏；蓮池大師；往生集；緇門崇行錄 

 

 

 

 

 

 

 



一、 前言 

  《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為雲棲祩宏（1535-1615 年）分別於萬曆十二

（1584 年）、十三年（1585 年）完成的輯錄，今收於《大正新脩大藏經》史傳部。

《往生集》收錄各類人物死亡異象以向世人展現往生淨土的真實性，而同性質的

文獻尚有唐朝的《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1、宋朝的《淨土往生傳》2及《佛祖統

紀‧淨土立教志》3。 

  《緇門崇行錄》則繼承於梁朝慧皎（497-554 年）創立的十科體例，書寫目

的是為「務救時弊，而酬佛恩耳」4。此書寫動機相似於慧皎，《高僧傳‧序錄》曰： 

逮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列辭  

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複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跡之奇，多所遺

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

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5 

由此得知慧皎的著述動機是感歎佛門有所不足。因此，就形式與撰寫緣由而論，

《緇門崇行錄》與《高僧傳》有深遠聯繫，甚可謂一部廣義的僧傳。以十科為體

例的僧傳，除《高僧傳》外，接著尚有唐朝道宣（596-667 年）《續高僧傳》6及宋

朝贊寧（919-1001 年）的《宋高僧傳》。7 

  針對《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的研究，僅有一篇碩士論文以《往生集》

為文本探究雲棲祩宏的淨土思想。8其他研究者多以祩宏的淨土／華嚴思想9、禪

                                                      
1 收於《大正藏‧史傳部三》（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 年），冊 51，第 2070 號，頁 104-108。 
2 收於《大正藏‧史傳部三》，冊 51，第 2071 號，頁 108-126。 
3 收於《大正藏‧史傳部一》，冊 49，第 2035 號，頁 129-477。 
4 明‧雲棲袾宏著，明學編：《緇門崇行錄‧敘》，《蓮池大師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冊 2，頁 815。 
5 《高僧傳》之前尚有一部《名僧傳》，慧皎一改「名」為「高」：「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

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

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

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見梁‧慧皎：《高僧傳‧序錄》，《大正藏‧史傳部二》（臺北：新文豐出

版，1983 年），冊 50，卷 14，第 2059 號，頁 418。 
6 收於《大正藏‧史傳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 年），冊 50，第 2060 號，頁 425-709。 
7 收於《大正藏‧史傳部二》，第 2061 號，頁 709-901。 
8 許杏惠：《從《往生集》探究蓮池大師的淨土思想》（雲林：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論文，王晴薇教授指導，2010 年）。 
9 多是日本學者，如増永霊鳳：〈雲棲袾宏の教学〉，《駒沢大学仏教学会学報》第 8 期（1938

年 4 月），頁 52-72。中山正晃：〈雲棲袾宏と浄土教〉，《印度学仏教学研究》第 40 期（1972



淨匯通10、寺廟經濟11、叢林問題12以及護生戒殺議題13等主題式觀點切入。其他

尚有研究者注意到祩宏以儒涉佛或重視孝道之現象：如出版於 1977 年的論文引

《梵網菩薩戒經義疏發隱問辯》認為雲棲袾宏不遺餘力調和儒佛兩家。14日本學

者荒木見悟則指出袾宏引用《孝經》與《中庸》詮釋〈心地品〉，以「孝」作為

出世間法與世間法的接合點。15也有一篇碩士論文就袾宏的「孝思」為書寫主題。

16然綜觀而論，少有研究專篇檢視雲棲祩宏的個人著述。因此，本文將在雲棲祩

宏豐富的著述中聚焦《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分析這兩部作品的風格與手

法。 

  〈明梵村雲棲寺沙門釋袾宏傳〉記載：  

 釋袾宏…父德鑑匑匑，宿儒。…年十七，入縣學，屨試冠諸生。學行文藝…17 

祩宏來自傳統書香人家，其自幼聰穎，青年時期已具備深厚的儒學基礎，若未出

家勢必成為一代名儒。本文由此作為視角，發現到《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

在目錄的編排及內文的寫法上皆有傳承歷史前作的跡象，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其融

涉儒學觀念的創新。 

  當然，二教匯通並非新玩意，是自魏晉南北朝以降不少僧人就已在嘗試的路

徑。美國華裔學者 Keneth Ch’en 以《佛說菩薩睒子經》與《盂蘭盆經》的翻譯及

                                                      
年 3 月），頁 170-173。岩城英規：〈雲棲袾宏の華厳教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第 89 期

（1996 年 12 月），頁 87-91。中村薫：〈続袾宏の華厳浄土義〉，《同朋大学論叢》第 80 期

（1999 年 6 月），頁 51-69。 
10 例如，蕭愛蓉：〈從禪淨交涉析論雲棲祩宏的體究念佛論〉，《雲漢學刊》第 34 期（2017 年 4

月），頁 229-261。 
11 例如，徐一智：《明末浙江地區佛教寺院經濟之研究：以雲棲袾宏、湛然圓澄、密雲圓悟為

中心》（中壢：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論文，吳振漢教授指導，2001 年）。 
12 例如，王公偉：〈叢林儀軌與晚明袾宏的叢林改革〉，《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2002 年 7 月），頁 29-33。 
13 例如，許志信：〈祩宏的戒殺護生思想〉，《宗教哲學》第 44 期（2008 年 6 月），頁 165-186。 
14 參見王煜：〈明末淨土宗蓮池大師雲棲袾宏之佛化儒道及其逼近耆那教與反駁天主教〉，《新

亞書院學術年刊》第 19 期（1977 年 9 月），頁 17-47。文中王煜引用《梵網菩薩戒經義疏發隱

問辯》的「儒而悟佛道，不妨為天下僧人師；僧而明聖學，不妨為天下儒人師…」（《梵網菩薩

戒經義疏發隱問辯》，CBETA, X38, no. 681, p. 239c23-24）作為其論點的支持。 
15 荒木見悟著，周賢博譯：《近代中國佛教的曙光─雲棲祩宏之研究》（臺北：慧明文化，2001

年），頁 226。 
16 韓復華：《明雲棲祩宏出入世間孝思的揉合與闡揚》（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論文，

陳玉女教授指導，2007 年）。 
17 喻昧庵輯：〈明梵村雲棲寺沙門釋袾宏傳〉，《新續高僧傳四集（三）》（臺北：廣文書局，

1977 年），頁 1095。 



流傳情況，指出源自印度的佛教為適應中國文化而特別發展出注重孝道的特點。

18根據 Ch’en 的考察，《佛說菩薩睒子經》有三個版本的翻譯，最早的翻譯完成於

西晉無名僧；而《出三藏集》、《六度集經》、《法苑珠林》及《經律異相》皆收錄

此故事，在《大唐西域記》亦有被提及。此種孝親類型的故事受到高頻率的傳布，

反映了傳教者在佛教初傳時期對當地文化所做出的應對。19慧皎所著之《高僧傳》，

孝行已是一種被特地記錄下來的行為及人格特質。贊寧《宋高僧傳》亦援引《法

華經》之「治世語言（等），皆順正法。」20及《周易略利》之「隆墀永歎，遠壑

必盈」21肯定外學。22印順法師直言，許多古德─包括雲棲袾宏在內─在佛教教理

上有所成就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認識，佛法與中國文化互用才可以開

展出宏偉的思想體系。23《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是在如此的佛學史基礎上，

再以新的著述理念勾勒出獨創一筆，是其以佛法宣傳與引導修行為主軸而交織以

儒學色彩的展現。本文將經由與歷史前作的對比，凸顯祩宏在編排《往生集》與

《緇門崇行錄》目錄以及內文安排時所運用的新意，以補充今人對蓮池大師以及

其著作更細微的了解。 

 

二、 儒家等列觀之映現：《往生集》的目錄編排 

  袾宏在 1571 年入雲棲山後「法道大振，海內衲子歸心」24，道風遠播。十多

年後，袾宏有感於「今去佛日遠，情塵日滋」25開始摘錄各種聽聞到的奇異死亡

現象望以帶給在世者啟示，於 1584 年完成《往生集》。   

  唐代的《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成傳時因人物尚不多，未有分類必要。宋朝

                                                      
18 Kenneth Chen,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Buddh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8(1968), 

pp. 81-97 
19 Kenneth Chen,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Buddhism, pp. 85. 
20 後秦‧鳩摩羅什譯，清‧史潔珵輯：《法華經大成下》（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

部，1990 年），卷 8，頁 667。 
21 魏‧王弼：《周易略利‧明爻通變》，《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上冊，頁

597。 
22 宋‧贊寧：《宋高僧傳‧唐朗州藥山唯儼傳》，《大正藏‧史傳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

年），冊 50，卷 17，第 2061 號，頁 816。 
23 釋印順：〈中國佛教的由興到衰及其未來的展望〉，《華雨集（五）》（臺北：正聞出版社，

1993 年），頁 147-148。 
24 喻昧庵輯：〈明梵村雲棲寺沙門釋袾宏傳〉，《新續高僧傳四集（三）》，頁 1098。 
25 明‧雲棲祩宏撰，明學編：《往生集‧序》，《蓮池大師全集》，冊 2，頁 879。 



戒珠（985-1077 年）作《淨土往生傳》時亦尚未按照人物性質作分類。至《佛祖

統紀》，收錄的人物增多因此志磬［生卒年不詳，但一定晚於南宋咸淳五年（1269

年）］依人物的身份做出分類。到了明朝，《往生集》因成書的年代更晚，前述的

歷史前作所收錄的人物自然成為《往生集》的選材範圍。換言之，《往生集》所

記載的人物多數是收納了前三部著作的人物後再作擴充。 

  值得注意的是，目錄分類的作法由志磬開始，袾宏卻有意識的調整了志磬所

定的排序方式。下列為《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佛祖統紀‧淨土立教志》與《往

生集》的目錄列表，《淨土往生傳》不被算入討論範圍內是因為其所收錄的五十

六人皆屬僧人，與下表列出的三本著作無從比較： 

文獻 《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 《佛祖統紀‧ 
淨土立教志》 

《往生集》 

年代／ 
作者 

唐／文諗、少康 晚於南宋咸淳五年／ 
志磬 

明／雲棲袾宏 

補充 
說明 

 〈淨土立教志〉從卷
26 開始至卷 28，往生
事蹟記於卷 27-28。卷
27 首先列舉所有類別
的傳主名稱，接著詳
述高僧的往生事蹟；
卷 28 從高尼開始做詳
述 

 

目錄 序 
慧遠法師第一 
曇鸞法師第二 
道珍禪師第三 
僧崖第四 
慧命禪師第五 
靜靄禪師第六 
顗禪師第七 
僧道喻第八 
登法師第九 
洪法師第十 
道綽禪師第十一 
善導禪師第十二 
衒法師第十三 
岸禪師第十四 
大行禪師第十五 
藏禪師第十六 
感法師第十七 
懷玉禪師第十八 
僧法智第十九 
僧道昂第二十 
僧雄俊第二十一 
尼法藏第二十二 
尼淨真第二十三 
尼法勝第二十四 
尼悟性第二十五 
尼大明第二十六 

（佛祖統紀卷二十
七） 
往生高僧傳 
往生高尼傳 
往生雜眾傳 
往生公卿傳 
往生士庶傳 
往生女倫傳 
往生惡輩傳 
往生禽魚傳 
往生續遺 
往生高僧傳［詳述］ 
（佛祖統紀卷二十
八） 
往生高尼傳［詳述］ 
往生雜眾傳［詳述］ 
往生公卿傳［詳述］ 
往生庶士傳［詳述］ 
往生女倫傳［詳述］ 
往生惡輩傳［詳述］ 
往生禽魚傳［詳述］ 
往生續遺［詳述］ 
 

（第一卷） 
沙門往生類 
（第二卷） 
王臣往生類 
處士往生類 
尼僧往生類 
婦女往生類 
惡人往生類 
畜生往生類 
（第三卷） 
諸聖同歸類 
生存感應類 



沙彌二人第二十七 
童子阿曇遠第二十八 
童子魏師讚第二十九 
烏場國王第三十(無/王臣)26 
隋朝皇后第三十一(女倫/婦
女) 
晉朝劉遺民第三十二(無/王
臣) 
唐朝觀察使韋之晉第三十三
(公卿/王臣) 
唐朝元子平第三十四(士庶/
處士) 
宋朝魏世子第三十五(續遺/
王臣) 
張元祥第三十六(士庶/處士) 
隋朝恒州人第三十七(士庶/
無) 
張鐘馗第三十八(惡輩/惡人) 
汾州人第三十九(無/無) 
房翥第四十(公卿/無) 
溫文靖妻第四十一 
隋州約山村翁婆二人第四十
二 
女弟子梁氏第四十三 
女弟子裴第四十四 
女弟子姚婆第四十五 
張文熾妻荀氏第四十六 
汾陽縣老人第四十七(處士) 
邵願保第四十八(X) 

  從上列表格可清楚看到，唐朝文諗與少康大師著《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時

雖未特別收納成固定類別，但是整體上仍按照一種特定的順序而非凌亂列舉。這

樣的排序方式成為志磬的基底，再由志磬歸納出七種人物身份並新增第八種動物

類而作成分類。排在《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最前面的「慧遠法師第一」至「僧

雄俊第二十一」的身份為高僧，《佛祖統紀‧淨土立教志》目錄第一位亦為「往生

高僧傳」；「尼法藏第二十二」至「尼大明第二十六」歸為高尼，志磬亦將「往生

高尼傳」排在第二…以此類推。不過，有例外之處：「烏場國王」未被收入《佛

祖統紀‧淨土立教志》，「隋朝皇后」同「溫文靖妻第四十一」至「張文熾妻荀氏第

四十六」等六人被放入「往生女倫傳」。至於其他人物，志磬未依前述模式以《瑞

應傳》之順序歸納，而是將他們分散收於「往生公卿傳」、「往生士庶傳」、「往生

惡輩傳」或「往生續遺」，有的甚至未被收入。27 

                                                      
26 括號中斜線前後的標記各指《佛祖統紀‧淨土立教志》與《往生集》當中的收錄狀況。 
27 例如，「晉朝劉遺民第三十二」與「汾州人第三十九」皆未收於〈淨土立教志〉，而「唐朝觀

察使韋之晉第三十三」與「房翥第四十」收於「往生公卿傳」；「唐朝元子平第三十四」、「張元

祥第三十六」、「隋朝恒州人第三十七」及「汾陽縣老人第四十七」收於「往生士庶傳」；「宋朝



  雲棲袾宏《往生集》繼承上述八種身份的分類，但在目錄排序上出現更動。

《往生集》目錄第一類是「沙門類」，但第二位由原本的「高尼類」轉變為「王

臣類」，第三位也還不是「高尼類」而是「處士類」。到了第四位才排上身為女性

的「尼僧類」，接著是「婦女類」，最後兩類是「惡人」與「畜生」。 

  本文主張，這樣的排序顯現一種「階級制度（等級制度）」（hierarchy）的布

局。28’Hierarchy’在《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定義是「一

個人或物品的主體以級別、次序或階級排列，一個高過一個；連續性排列的一個

系統（A body of persons or things ranked in grades, orders, or classes, one above 

another; a system or series of terms of successive rank）」。29階級制度觀念早在春秋

時期就已存在於儒家的思想當中，見《左傳》臧僖伯勸諫隱公曰：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30 

這個「等列」在春秋戰國時期根據禮法衍生，每一個階級皆有該階級可做與不可

做之事，且各階級必須清楚地劃分。儒家等列秩序先以性別區分：男性為尊、女

性為卑。一般認為此觀念出於《周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31 

又《孔子家語》記載榮聲期以「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

男」為樂，32可見男尊女卑觀已成為社會主流意識。男性中又以君為大、臣次之、

隱士為後，惡人與禽獸當然是敬陪末座。 

  《往生集》目錄的排序隱微地反映了儒家觀念中的尊卑順序。對身為僧人的

袾宏而言「沙門」在其心中佔據首位是合理的，但第二位列以「王臣類」而非如

《佛祖統紀》所列的「尼僧類」，與《瑞應傳》及《佛祖統紀》之差異由此顯現。

                                                      
魏世子第三十五」收於最後的「往生續遺」；「張鐘馗第三十八」收於「往生惡輩傳」。 
28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ierarchy 一詞譯成「階級制

度」，參閱：http://terms.naer.edu.tw/detail/716923/。但中國大陸通常使用「等級制度」一詞。 
29 "hierarchy, n."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019, 

<www.oed.com/view/Entry/86792>. [Accessed 31 May 2019] 
30 春秋‧左丘明著，王守謙、金秀珍、王鳳春譯注：《春秋左傳上‧隱公五年》（臺北：臺灣古籍

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 年），頁 39。 
31 徐子宏譯著：《周易‧繫辭上》（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 年），頁 411。 
32 漢‧孔安國：《孔子家語‧六本》（上海：上海商務出版，1965 年），卷 4，頁 43。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716923/


在《瑞應傳》及《佛祖統紀》中，尼僧皆排在僧人之後；在《往生集》中卻下排

至處士類之後。從收錄的人選名單也可觀察到《往生集》十分注重王臣類人物。

《瑞應傳》有收而《佛祖統紀》未收的「烏場國王」與「晉朝劉遺民」，以及後

來《佛祖統紀》才補錄的「宋朝魏世子」，在袾宏手上不僅被收錄，歷史地位更

是提升到了第二位的「王臣」。 

  要而論之，袾宏在編輯《往生集》時以儒家等級制度為主要架構，再將僧人

放入此制度進行排列。亦即，此目錄是一種融合了儒家與佛教的新等列：僧人［

佛教觀點］→王臣［儒家觀點］→處士［儒家觀點］→尼僧［符合儒家女性為卑

的觀點，但地位高於一般婦女則符合佛教認知］→婦女［儒家觀點］→惡人［儒

家觀點］→畜生［無論在佛教或儒家觀點中，畜生地位皆是最尾端］。因此，《往

生集》雖延續歷史前作納入惡人或生畜類別顯示萬物平等的佛法教義，但在目錄

的安排上卻未遵循佛教傳統的「沙門不敬王者論」，33足見袾宏在編輯著作時投入

的新意。 

 

三、 忠君之必要：《緇門崇行錄》的十科重編 

  《緇門崇行錄》將所謂的善行分成十種類別，該模式可溯至梁朝慧皎所撰的

《高僧傳》。《高僧傳》的十科分類，包括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亡身、

誦經、興福、經師及唱導，以展現僧人各方面德業。此模式一脈相承至唐朝道宣

的《續高僧傳》與北宋贊寧的《宋高僧傳》，但道宣在十科的歸納上做了一些修

改：道宣將神異改為感通，目的是希望用感通的概念引導民眾信奉教，並在目錄

上將之往後排至第六位；將亡身改為遺身，強調捨身為法的精神，位置往後移一

位；將經師與唱導合併為雜科聲德，因道宣認為雜科聲德科才可無所不容；新增

一個護法科，因道宣想激勵更多僧人投入護法行列。34《宋高僧傳》的十科直接

繼承了《續高僧傳》的科目，但更為模式化，是僧傳在特色與價值上的總結。35 

                                                      
33 梁‧僧祐：《弘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卷 5，頁 30 下-33 上。 
34 金建鋒：《釋贊寧《宋高僧傳》研究─兼與《高僧傳》、《續高僧傳》之比較》（上海：上海師

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嚴耀中教授指導，2009 年），頁 100。 
35 黃敬家：〈中國僧傳對傳統史傳敘事方法的運用──以《宋高僧傳》為例〉，《臺北大學中文學



  雲棲祩宏利用十科傳統，卻對科目更改一番，其名稱及定義如下： 

 清素：離俗染 

 嚴正：攝身口意，是諸佛教 

 尊師：嚴正繇師訓而成，師者，人之模範也 

 孝親：戒雖萬行，以孝為宗 

 忠君：知有親，不知有君，私也 

 慈物：兼濟之道 

 高尚：慈近於愛；愛生者，出世之礙也 

 遲重：積厚而流光 

 艱苦：無為不可 

 感應：因果不虛36 

這幾乎異於僧傳十科的十種善行，可再依照性質歸納為「自我修練」以及「向外

互動」兩類，「清素」、「嚴正」、「高尚」與「感應」屬自我修練類別；其餘六科

皆屬向外互動類。 

  僧人本是為修練、勵道而出家，但祩宏卻透過另外六科的訂定期許僧人建立

良好的群我關係。向外互動類別中又以尊師、孝親與忠君為前三個重要德行。關

於尊師重道與孝順雙親，雖是儒家注重的品格，佛經也早就多有宣傳。如《佛說

觀無量壽佛經》：「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

殺、修十善業…」37又如《中阿含經》卷三十三：「若慈孝父母者，必有增益則無

衰耗…若人慈順於師者，必有增益則無衰耗…」38只不過以列成綱目的方式來標

記此兩種善行，的確是在僧傳三部中未曾見的。至於對忠君一科的強調，更是十

分罕見於過去的佛教文獻。 

  在慧遠（334-416 年）提出「沙門不敬王者論」的年代，僧人尚可與王室分

                                                      
報》第 6 期（2009 年 3 月），頁 85-114。 
36 十科定義皆出自《緇門崇行錄敘》，見雲棲祩宏撰，明學編：《緇門崇行錄‧敘》，《蓮池大師全

集》，冊 2，頁 815。 
37 宋‧畺良耶舍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CBETA 2019.Q1, T12, no. 365, p. 341c8-10）。 
38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CBETA 2019.Q1, T01, no. 26, p. 641a10-21）。 



庭抗禮。東晉時期，正值門閥及世族勢力當道。在其政治力量的加持下，沙門在

與王室幾次的爭論中取得勝利，最終保有不需向王室敬禮之地位。南朝時期，慧

皎在《高僧傳序錄》中對時人的批判透露出該時期的沙門仍維持著獨立性。39至

唐朝，道宣在編寫《續高僧傳》時，雖王朝嘗試加強對佛教的控制力道，但沙門

仍可有效反抗對致拜君王的要求。40到了宋朝，贊寧對君王的態度卻與前兩者相

反： 

…或有誚密不宜接公卿而屢謁君王者。則吾對曰：「教法委在王臣，苟與

王臣不接，還能興顯宗教以不？」41 

贊寧認為統治階級對教法的流傳有十足影響，呈現出前人未有的敬王思想。然而，

贊寧曾於吳越作為兩浙僧統42，後又入朝被帝王賜予「通慧大師」稱號43，他的人

生經歷便是其敬王思想的最大根源。 

  祩宏的生平並不若贊寧與統治者緊密相關，卻表現出對君王的重視，實可作

為萬曆年間佛教面貌的一方窗櫺。祩宏在《緇門崇行錄‧序》曰： 

忠孝無二理，知有親，不知有君，私也。一人有慶，而我得優遊於林泉，

君恩莫大焉！故受之以忠君。44 

祩宏以為只知雙親情而不知君王恩是自私的，援引《尚書‧呂刑篇》：「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其寧惟永。」45說明君王的德政對於僧侶修練的必要性。 

  祩宏身處的萬曆初期，張居正作為內閣首輔執行政治與經濟改革，成果豐碩，

整體國勢可謂河清海晏。《明史》記載了萬曆晚期的尚書官李日宣對張居正的肯

定： 

「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  

                                                      
39 慧皎認為「（今人）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

異俗為賢」的說法是不對的，意即慧皎認為出家人自可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見《高僧傳》，頁

418。 
40 金建鋒：《釋贊寧《宋高僧傳》研究─兼與《高僧傳》、《續高僧傳》之比較》，頁 80。 
41 宋‧贊寧：《宋高僧傳‧唐圭峯草堂寺宗密傳》，冊 50，第 2061 號，頁 743。 
42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 18，《大正藏》冊 49，第 2036 號，頁 659 中 15。 
43 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卷 4：《大正藏》冊 49，第 2037 號，頁 860 中 17。 
44 明‧雲棲祩宏撰，明學編：《緇門崇行錄‧敘》，《蓮池大師全集》，冊 2，頁 815。 
45 錢宗武、江灝譯註：《尚書》（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463。 



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

日久論定，人益追思。」46 

好景不常，張居正於萬曆十年（1582 年）去世後神宗陷入怠政，政治局勢開始走

下坡。由於內政的疲弱以及礦稅增收造成社會巨大壓力，普遍被認為是一個佛教

逐漸衰落的階段。47即使政局不穩造成的人心惶惶使士大夫相爭學佛，出現「士

大夫無不談禪，僧亦無不欲與士代夫結納」48的景象，然對歷經過自中興至怠政

的祩宏而言，其對佛門前景與政局滿心的憂愁不言而喻。君王之事，原是儒家觀

懷的核心；但時代的逼迫，使身為僧人的祩宏不得不由此對外界做出回應。《緇

門崇行錄》所標誌的「忠君」，懸繫著祩宏深切的期許。《緇門崇行錄》完成後的

幾十年，憨山與紫柏兩者的入獄事件49無意間成為「一人有慶，而我得優遊於林

泉」之反證，令人不勝唏噓。 

 

四、 贊曰之溯源與新用：《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的論贊系統 

  深入《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兩本著作的內文，幾乎於每篇文章末端皆

附有一段由「贊曰」帶領的文字。「贊曰」體例在佛教文獻中並不少見，但事實

上存在兩種不同的系統。第一種是佛經文末的附贊偈語50，多為列在散文後方的

齊頭句式，如《長阿含經》： 

 …即從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叉手向佛，以偈讚曰： 

 「摩竭鴦伽王，為快得善利，身被寶珠鎧，世尊出其土」…51 

這通常用以讚頌佛法功德，因此劉知幾認為佛經所附的偈贊並無太多表示意義之

                                                      
46 清‧張廷玉撰，楊家駱編：《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列傳第一百一》（臺北：鼎文書局印行，

1982 年），頁 5652。 
47 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年），頁 241。荒木

見悟著，周賢博譯：《近世中國佛教的曙光─雲棲祙宏之研究》（臺北：慧明文化，2001 年），頁

81。 
48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陳援菴先生全集第九冊》（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年），

卷 3，頁 309 。 
49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6 年），卷 27，頁 692。 
50 饒宗頤著，陳新雄、于大成編：〈《文心雕龍》與佛教〉，《文心雕龍論文集》（臺北：木鐸出

版社，1976 年），頁 324。 
51 《長阿含經》卷 2，CBETA, T01, no. 1, p. 14a11-21。 



功能，僅有宣揚之用。52相對於此種無其他意義或重複散文意義的佛經贊，另一

個系統是取自中國傳統史傳中的論贊結構，《高僧傳》、《續高僧傳》與《宋高僧

傳》三部屬之。 

  傳統史傳的論贊體是一種寫於文章篇末闡述主觀想法的體例，以與傳文本身

有所區隔。其起源有兩個說法，一見《文心雕龍‧頌讚》言： 

贊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之辭也。至相如屬筆， 

始贊荊軻。及遷《史》固《書》，托贊褒貶。53 

根據《文心雕龍》，贊原是祭祀唱頌前的說明辭句。司馬相如將之形成文字頌揚

荊軻，至司馬遷著《史記》時則挪用為抒發個人評斷的段落。 

  第二種說法見《史通‧論贊》：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    

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茍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  

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 

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 

一揆。54 

《史通》注意到《左傳》已有此形式，後續《史記》、《漢書》等史書史傳皆為其

繼承，只不過許多作者都會各自選擇不同的字，如「論」、「評」、「述」等。 

  慧皎《高僧傳》是佛教傳紀，卻效法了傳統史傳的論贊體。實際作法為：在

每科科目末以「論曰」起頭，總結該科目的書寫意義及高僧的特殊事蹟，論曰後

再放置「贊」。《高僧傳》的贊多以四言為體，較似於佛經中常見的贊偈。換句話

說，《高僧傳》包含了上述的兩種系統。《續高僧傳》承續此體，但只保留科目末

的「論曰」而省去「贊」，意即省去了贊偈。《宋高僧傳》繼續沿用科目末的「論

曰」模式，但有了新的變化。除了「論曰」外，贊寧又於個別傳文文末附予「系

                                                      
52 劉知幾曰：「篇終有贊（的這種形式）…亦猶…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見唐‧劉知幾

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史通二十卷‧論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湖北省圖書

館藏明刻本，濟南：齊魯書社出版，1996 年），頁 50。 
53 齊‧劉勰著，龍必錕譯註：《文心雕龍》（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104。 
54 唐‧劉知幾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史通二十卷‧論贊》，頁 49。 



曰」，並首創「通曰」以及自問自答模式。也就是說，贊寧利用「系曰」評論個

別傳主；但若「系曰」後還有「通曰」，此時的「系曰」便成為一種發問，作者

藉由「通曰」自答。根據陳垣，贊寧的「系者法張衡賦，通則法白虎通」。55贊寧

自己則言《宋高僧傳》是「取法表年之史」、「聊摹於陳壽」。56 

  無論是對於中國傳統史學或是佛教僧傳，論贊體都有非凡意義。它使史家可

針對所紀錄之人或事進行主觀評斷，也提供讀者追蹤作者史觀與立場之線索。57

而這些透過史傳論贊體所闡發的主觀想法，依照內容可再細分歸納成三種面向。

一為「托贊褒貶」，也就是判斷傳主的是非。如《史記‧李斯列傳》對李斯做出異

於他人的公正評論： 

太史公曰：「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   

茍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 

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58 

二為「假論贊而自見」，意即在傳主的贊中紀錄其他人物所發生之事。如《史記‧

衛青傳》講述了蘇建的事、《漢書‧孝文紀》講了吳王的事情： 

《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   

孝文紀》末，其贊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 

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59 

三為讚美之詞，如同鄭樵所云之「況謂為贊，豈有貶詞」60，鄭氏認為既稱作「贊

曰」，內容便是為稱頌傳主。 

  《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之贊，並非無意義地稱揚佛法，而是符合「辯

                                                      
55 陳垣所寫的張衡賦請參〈思玄賦〉，賦末可見「系曰」。陳垣：〈中國籍概論〉，《陳援菴先生

全集第九冊》（臺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年），卷 2，頁 47。 
56 宋‧贊寧：〈進高僧傳表〉，《大正藏‧史傳部二》（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 年），冊 50，第

2061 號，頁 709 
57 黃敬家：〈中國僧傳對傳統史傳敘事方法的運用──以《宋高僧傳》為例〉，《臺北大學中文學

報》第 6 期（2009 年 3 月），頁 93。 
58 漢‧司馬遷著，韓兆琦注譯：《新譯史記（六）》（臺北：三民書局，2008 年），頁 3627。 
59 唐‧劉知幾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史通二十卷‧論贊》，頁 50。 
60 清‧康熙選，徐乾學編：〈通志總序〉，《古文淵鑑》卷 56（康熙二十四年五香齋刻本，1685

年），頁 15。 



疑惑，釋凝滯」61的史傳論贊系統。其內涵有以下三點值得注意： 

  首先，《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皆不是完整的僧傳。一般而言，僧傳的

敘事結構需包括僧人的出身、出胎、出家、學法、神異、利生以及成道等過程。

62然《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都僅聚焦在學法、感通、利生或圓寂等片段，

甚至《往生集》所載的多數人物非為僧人。但祩宏採納論贊體式將個人評斷附於

篇末，以撰寫僧傳的氣魄與企圖心完成兩部著作。 

  第二，《往生集》全文有一處「通曰」（《緇門崇行

錄》則無），63用法與《宋高僧傳》完全相同。通曰為贊

寧自創，由此可見祩宏對《宋高僧傳》有所參照。另一

方面，雖然《往生集》同於《宋高僧傳》幾乎文文用贊，

但未續用贊寧的「系曰」而改為「贊曰」，更是刪去了

類科總結的「論曰」。因此可以大膽推斷，《往生集》與

《緇門崇行錄》的論贊模式不僅因循《宋高僧傳》，更

是直接向上繼承傳統史傳，特別是《漢書》。如右圖說

明： 

  第三，《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贊的具體內容涵蓋傳統史傳的三種面向，

亦有新的創建。請見托贊對傳主進行褒貶之例： 

贊曰：「律中亦許為女人說法，但不得見齒，不得多語，而此老絕不說法，

似矯枉過正。然末法澆漓，不憂其不為女人說法也，惟憂其說法而成染耳。

如此老者，良足為後進程式。」64 

這篇贊的傳主為唐朝大興國寺的道琳法師，祩宏雖考量到佛界情形而贊同道琳的

作法，但仍在文中表達似有矯枉過正之疑。第二種假論贊而講述他人事蹟之例，

數量較少，見下一例： 

                                                      
61 唐‧劉知幾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史通二十卷‧論贊》，頁 49。 
62 黃敬家：〈中國僧傳對傳統史傳敘事方法的運用──以《宋高僧傳》為例〉，頁 92。 
63 明‧雲棲祩宏撰，明學編：〈沙門往生類‧懷玉〉，《往生集》，《蓮池大師全集》，冊 2，頁 895。 
64 明‧雲棲祩宏撰，明學編：〈嚴正之行第二‧不面女人〉，《緇門崇行錄》，《蓮池大師全集》，冊

2，頁 824。 



贊曰：「岸（指惟岸）之事無惑矣。彼童子非久積淨業，胡脫化之神異噫？

爾不見十念成功乎，不然則宿世善根熟耳。修淨業者，或今身不克往生，

觀此可以自慰。」65 

祩宏在惟岸的專則當中提及一位無名童子入道場念佛後隨即往生之事，其贊不以

惟岸為主而以童子做為發語主角。還有為數不少的讚美之辭，如： 

贊曰：「極樂世界過此十萬億佛土，亦非乘空所可到者。慧海之精誠感佛，

彼道銓安知？非淨土之賢聖乎？」66 

透過對慧海的讚美，祩宏向讀者表示淨土宗的神蹟是可達到的神蹟。其欲增強信

眾信心的用意昭然若揭；還有一則紀錄後周時期道丕法師絕食以供養母親及白骨

堆中尋得父親白骨的事件，其贊曰： 

絕粒而餉母饑，誦經而獲父骨，可謂大孝兼乎存歿，而至行超於古今者矣。

嗚呼！異哉！67 

幾句短言稱揚，道出祩宏以佛教角度看待孝道的理路。除上述三種面向外，本文

發現祩宏大大地利用贊作為以古非今的批評場域。請見舉例： 

贊曰：「今人作一福事，必起齋會，名曰圓滿；乃至掩關僧半期之後，即

於關中營營焉，晝夜經畫，預辦齋會，無復正念。嗟乎！（宋僧）旻師之

言，真萬世龜鑒也！」68 

 

贊曰：「（道敬）冲年高才，鮮不自恃，而篤志念佛，非宿植淨因者乎？今

沙彌略涉經論，我慢放逸，白首而無歸，不得已而談西方晚矣。」69 

祩宏將原較為關注傳主個人或其他個人的論贊體，提高、擴大至對當時代與大環

境的針砭。這種論贊模式的再利用，不僅便於作者直接向讀者宣告，讀者更易於

                                                      
65 明‧雲棲祩宏撰，明學編：〈沙門往生類‧惟岸〉，《往生集》，《蓮池大師全集》，冊 2，頁 896。 
66 明‧雲棲祩宏撰，明學編：〈沙門往生類‧慧海〉，《往生集》，冊 2，頁 891。 
67 明‧雲棲祩宏，明學編：〈孝親之行第四‧誠感父骨〉，《緇門崇行錄》，《蓮池大師全集》，冊 2，

頁 832。 
68 明‧雲棲祩宏，明學編：〈清素之行第一‧不作齋會〉，《緇門崇行錄》，《蓮池大師全集》，冊 2，

頁 820。 
69 明‧雲棲祩宏，明學編：〈沙門往生類‧道敬〉，《往生集》冊 2，頁 887。 



設身處地體會佛門面臨之困境與蓮池大師內心的焦急。 

   

五、 結論 

  雲棲祩宏一生奉獻佛門，堪稱「近世中國佛教的曙光」。70明朝許元釗所錄之

〈雲門麥浪懷禪師宗門設難〉中有段應答： 

時有雲棲大師，實古佛之應身。愍斯惡世，來生此間，少稟生知，為當代

巨儒。頓除恩愛，示菩薩徧行。其以身教眾生也，則有萬德種之妙行；其

以語教眾生也。則有百千卷之牙籤。71 

麥浪禪師（1586-1630 年）以「巨儒」稱呼祩宏，可見其深厚的儒學根基在該年

代已受到注意。 

  以此角度觀察《往生集》目錄，王臣類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尼僧類地位卻

下降至處士類之後，浮現出一種符合儒家等列思想的編排模式。這樣的編排模式

使《往生集》在同性質的文獻中─如《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淨土往生傳》與

《佛祖統紀‧淨土立教志》等─獨樹一格。在《緇門崇行錄》中，祩宏依照《高僧

傳》、《續高僧傳》與《宋高僧傳》的十科慣例對十種善行進行分類與紀錄。當中

的尊師與孝親觀念在一般的佛教經典也許常見，但原屬儒家思想範疇的「忠君」 

一科獨特地映現了祩宏對政治頹勢的體認與真摯關懷。細讀《往生集》與《緇門

崇行錄》內容，更可讀出這兩部作品宏大的格局：採用《宋高僧傳》與儒家史傳

的論贊體式，用以對其所紀錄之人事進行褒貶、講述他人事蹟或讚揚肯定。但不

限於此，祩宏將論贊體開展成獨創的批判場域，以古德的善行、善終之實告誡今

人的虛浮與糜爛。 

  藉由對《往生集》與《緇門崇行錄》在體式與內容上的探析，讀者可進一步

理解這位歷經了由穩轉頹的政治局勢又感佛界前途不明的蓮池大師，如何在艱難

的境況之中以弘法為己任，對當時代做出積極的回應與呼籲。 

 

                                                      
70 取自荒木見悟著書書名《近世中國佛教的曙光：雲棲袾宏之研究》。 
71 明‧許元釗錄：《雲門麥浪懷禪師宗門設難》，CBETA, X73, no. 1457, p. 862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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